
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
2008-2009年度家長通告(021) 

各位家長： 

有 關 二 零 零 九 年 度 小 一 入 學有 關 二 零 零 九 年 度 小 一 入 學有 關 二 零 零 九 年 度 小 一 入 學有 關 二 零 零 九 年 度 小 一 入 學 申 請申 請申 請申 請 交 表 事 宜交 表 事 宜交 表 事 宜交 表 事 宜  

2009200920092009–––– 2010201020102010 年 度年 度年 度年 度 小 一 入 學 自 行 選 校 交 表 日 期 在 即 ， 你 的 子 女 或 親 友 如 欲 報 讀 本
校 ， 請 留 意 下 列 事 項  : 

一.    收 表 日 期  :  2008 年 9 月 26、29、30 日及 10 月 2、3 日 (申請自行分配學位) 

二 . 收 表 時 間  : 上 午 9 時 至 中 午 12 時 、 下 午 2 時 至 4 時  

三 . 交 表 地 點  : 本 校 一 樓 禮 堂  

四 . 交 表 注 意 事 項 : 

1. 本 校 編 號 ： 115193 

2. 請 帶 備 下 列 文 件 : 

� 2009 年 度 小 一 入 學 申 請 表  

� 子 女 出 生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及 影 印 本  

� 父  / 母  / 監 護 人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及 影 印 本  

� 如 兄 姊 為 本 校 學 生，請 附 上 有 關 學 生 手 冊 內「 學 藉 表 」之 影 印 本 及 兄 姊 出
生 證 明 書 之 影 印 本  

� 如 以「 父 、 母 或 兄 姊 為 本 校 畢 業 生 」之 資 格 報 名 ， 須 附 上 述 人 士 的 身 份 證
明 文 件 及 畢 業 證 書 之 正 本 及 影 印 本  

� 申 報 居 住 地 址 之 證 明 文 件  (如 水、電 費 單 )之 正 本 及 影 印 本。該 文 件 上 的 姓
名 須 與 家 長  / 監 護 人 的 姓 名 相 同  

3. 請 先 於 地 下 詢 問 處 索 取 接 見 編 號 ，然 後 到 一 樓 禮 堂 辦 理 手 續  

4. 交 表 後 ， 家 長 須 把 黃 色 的 「 家 長 副 本 」 妥 為 保 存  

五 . 收 生 準 則 ：  
由 本 校 自 行 分 配 的 學 位 分 為 兩 類 ：  

甲 .供 有 兄 /姊 在 本 校 就 讀 或 父 /母 在 本 校 就 職 的 申 請 人 的 學 位 ： 屬 於 甲 類 的 申 請
人 必 獲 取 錄 ， 並 無 限 額 。  

 
乙 .根 據 教 育 局 學 位 分 配 組 訂 定 之「 計 分 辦 法 準 則 」分 配 的 學 位：屬 於 乙 類 的 申

請 人 ， 本 校 將 根 據 教 育 局 學 位 分 配 組 訂 定 之 「 計 分 辦 法 準 則 」 作 出 甄 選 ，
先 取 錄 最 高 得 分 者 。 若 有 得 分 相 同 的 申 請 人 ， 而 這 些 申 請 人 數 目 又 超 過 本
校 剩 餘 的 「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」 的 學 額 時 ， 本 校 將 會 把 所 得 分 相 同 的 申 請 人 交
由 教 育 局 中 央 處 理 （ 用 電 腦 程 式 抽 籤 ） 。  
備 註 ： 本 校 會 悉 數 接 受 所 有 遞 交 到 本 校 的 申 請 表 ， 本 校 將 不 會 約 見 任 何 申

請 人 或 家 長 ， 亦 不 會 發 出 任 何 通 知 書 。  
 

 六 . 公 佈 日 期 及 註 冊   

1. 公 佈 日 期 為 2008 年 11 月 24 日 ， 請 各 位 申 請 人 家 長 屆 時 親 臨 本 校 查 閱 。  

2. 註 冊 日 期 為 2008 年 11 月 26 日 至 27 日  

以 上 事 項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林 寶 蘭 老 師 或 校 務 處 霍 小 姐 聯 絡 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: 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 偉 鳳  

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


